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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设施蔬菜种植面积
超10万亩

近年来，青海省围绕打造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大力发展高
原冷凉蔬菜产业，因地制宜加快设
施蔬菜产业发展。2022年统计数据
显示，全省设施蔬菜种植面积10.5
万亩，总产量达35万吨。

为构建高原设施农业绿色循化
发展模式，选择蔬菜大县实施国家
级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工
作，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实现蔬
菜生产全覆盖。各地因地制宜推广
优新品种、新技术、新设施，积极探
索无土栽培、光伏农业、观光农业等
多种绿色有机生产方式。截至目前，
全省累计获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
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1015个，地产
蔬菜检测合格率达100%。随着设施
蔬菜产业发展的推进，各地已基本
形成“企业＋基地＋农户”的产业发
展模式，蔬菜种植已由过去的传统
粗放型向精细集约型转变；从单种
蔬菜到瓜果与蔬菜套种，从一年一
茬到一年两茬甚至五茬种植。截至
目前，全省建设设施蔬菜生产基地

299个，全省设施蔬菜区域化、规模
化、专业化的生产格局已初具雏形。

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展示体验馆开馆

近日，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展
示体验馆在北京开馆，是我国首个
集品牌培育和文化传承于一体的国
家级公益性地理标志农产品宣传推
广平台，坐落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内。
常年对社会公众开放，建筑面积达
5000多平方米，由综合展示区、省区
市展示体验区、直播推介区三个部
分组成。采用线下线上一体化运营

模式，线下展示体验，线上依托京

东、抖音、快手等平台进行推介销

售，培育地标农品，促进产销对接，

丰富市场供应。通过图文科普、场景

互动、产品品鉴等方式，展示我国地

理标志农产品产业发展、品质展示、

品牌建设的成效，宣传区域公用品

牌形象，促进地标农产品消费。

据悉，自6月试运营以来，已有

北京、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

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广西、

海南、云南、甘肃、青海15个省区市、

239家企业、550余个产品入驻。

世界农业科技成果交易中心
成立

日前，“世界农业科技成果交易

中心”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成立，交

易中心通过聚集世界农业创新成

果，打造成果展示转移高地。

“世界农业科技成果交易中心”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黑龙江省农

业科学院、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

等20多家国内外知名高校、农业科

研机构及科技创新领军企业共同发

起成立。交易中心将依托黑龙江农

业优势，聚集全球优质农业科技成

果，助力农业产业跨越升级。瞄准全

球农业前沿成果，致力于国内外农

业成果聚集展示、市场化交易、成果

孵化及产业化落地。全面推进大学、

大院、大所、创业创新生态圈建设，

共同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成果交易中

心，助力黑龙江打造全球农业人才

高地、全球农业研发高地、全球农业

科技成果转化高地。

四川筹建乡村振兴职业学院

经教育部批准，四川省农业农

村厅正加紧筹建四川乡村振兴职业
学院，这是目前全国唯一以乡村振
兴命名的全日制高等职业学院。近
日，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与崇州市人
民政府签订共建四川乡村振兴职业
学院战略合作协议，学院将落户崇
州市羊马街道。

四川乡村振兴职业学院被纳入
四川省“十四五”高校设置规划，
学院办学类型定位为技术技能型农
业类高职院校，学科专业设置以畜
牧兽医、现代农业技术为优势和特
色，水产养殖、食品生物、农业装
备、乡村旅游、农业经济管理、规
划设计、乡村治理、环境保护等多
学科协调发展。办学层次以全日制
高职专科学历教育为主，积极发展
面向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
农场、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等的
职业培训，发展农业农村系统专门
培训和继续教育。学院建成后，全
日制在校学生规模将达到 1.2 万
人，每年开展社会化培训3万人次
左右,力争2025年建成并实现首批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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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第711号公
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非
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决定对龙薯
6号等马铃薯、甘薯、谷子、高粱、大麦
（青稞）、蚕豆、豌豆、油菜、花生、向日葵、
甘蔗、甜菜、大白菜、结球甘蓝、黄瓜、番
茄、辣椒、西瓜、甜瓜、苹果、柑橘、梨、葡
萄、桃、茶树等25种农作物931个品种
予以登记，对福薯24号等甘薯、高粱、油
菜、花生、向日葵、甘蔗、大白菜、黄瓜、辣
椒、西瓜等10种农作物82个品种予以
变更登记。

根据种子法规定，品种登记是对品
种特征特性等进行明确，符合规定要求
的予以登记，应当登记的农作物品种未
经登记的，不得发布广告、推广，不得以
登记品种的名义销售。品种权是植物新

品种权的简称，与专利、著作权等都属于
知识产权的范畴，我国对符合植物新品
种保护条例规定条件的植物新品种依申
请授予品种权，是对育种者享有该品种
知识产权的确认，对育种者合法权益的
保护，品种权所有人可以将品种权许可
他人使用并按合同约定收取许可使用
费，也可以依法转让。

根据种子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
对部分非主要农作物实行品种登记制
度。列入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的品种
在推广前应当登记。实行品种登记的农
作物范围应当严格控制，并根据保护生
物多样性、保证消费安全和用种安全的
原则确定。登记目录由国务院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制定和调整。2017年，农业
农村部颁布实施《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

记办法》，并发布了非主要农作物登记
目录和登记指南，将马铃薯、甘薯、谷
子等29种农作物纳入第一批非主要农
作物登记目录，明确了具体条件和程序
等要求。

1997年，我国颁布实施植物新品种
保护条例，建立了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2015年，种子法增设“植物新品种保护”
专章，对植物新品种的授权条件、授权原
则、品种命名、保护范围及例外、强制性
许可等作出原则性规定，健全了植物新
品种法律制度。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
会作出修改种子法的决定，扩大植物新
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扩展保护环节，建立
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加大了假冒侵权
处罚力度，健全了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将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提升到新的高

度。新修改种子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
对植物品种保护名录内经过人工选育或
者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改良，具有新颖
性、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和适当命名
的植物品种，由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
原主管部门授予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植
物新品种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近几年，
农业农村部不断优化品种权受理审查流
程，修订完善《农业植物新品种权审查指
南》，制定《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在线申
请和审查工作规范（试行）》和《农业植物
新品种现场审查工作规范（试行）》，加强
品种分子鉴定新技术应用，不断提高审
查效率，品种权平均授权时间由过去的
4―5年缩短到2―3年，有效维护了育
种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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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关于公
布2023年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名单的通
知》（下称《通知》）。公布了黑河大豆等
69个纳入 2023年农业品牌精品培育
计划的品牌产品。其中有 7个蔬菜入
选：安丘大葱、温县铁棍山药、武穴佛手
山药、胶州大白菜、如皋黑塌菜、江津花
椒、韩城大红袍花椒。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根据《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
（2022—2025年）》总体安排，农业农村
部组织开展了2023年农业品牌精品培
育工作。参照年度培育的重点品类，经

省级推荐、形式审查、专家推选、网上公
示等程序，将此69个品牌纳入2023年
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

《通知》介绍，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
育计划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
农业强国的重要抓手。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要结合本地实际，持续加大精品培育
品牌扶持力度，促进精品培育品牌发展
壮大。

加强统筹，精准施策。各地要对精
品培育品牌深入调研，精准把脉，坚持

“一品一策”，强化指导扶持，支持补齐
短板。持续夯实品质根基，提升绿色优

质农产品占比，指导做好品牌授权管
理，强化品牌核心授权使用主体监管，
严守安全“底线”，提升品质“高线”，全
面提升品牌竞争力。

加强服务，提升效益。各地要对精
品培育品牌在渠道升级、营销推广、
消费促进、海外推广等方面提供服
务，支持精品培育品牌提高品牌综合
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加强人才培育，
提升品牌管理运营能力。加大品牌保
护，严厉打击冒牌套牌等侵权假冒行
为，为精品培育品牌发展营造良好的
市场环境。

加强管理，求得实效。2023年精品
培育品牌自发布之日起，有效期为 4
年。农业农村部将实施动态监管，加强
跟踪监测，开展效果评估，形成可复制
的成熟经验及可量化的工作成效。有效
期内如发现品牌持有主体和核心授权
使用主体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等情况，一
经查实，立即予以公告撤销。品牌主体
须主动配合精品培育工作，于每年11
月30日前提交品牌发展情况报告，由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审定后通过指定邮
箱报送至农业农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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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发布931个品种登记信息
和82个品种变更登记信息

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 促进品牌产品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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